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０５

证券简称：德豪润达 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４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

２０１２

年

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

１０％－３０％

，预计在

２７

，

４６１

万元

－３５

，

３０８

万元

之间。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口 亏损 口 扭亏为盈 口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口 其他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

４５％－６５％

盈利

：

３９

，

２３０．６０

万元

盈利

：

１３

，

７３１

万元

－２１

，

５７７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过注册会计师的预审计。

三、业绩预告修正原因说明

造成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预告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

１

、公司

ＬＥＤ

芯片产能的释放未能达到预期；同时公司于四季度为满足购买雷士照明股权

的资金需求，银行融资额增长较多，从而使得财务费用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２

、公司预计四季度到账的一次性计入损益的政府补贴未能按预期到账。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年

度报告为准。

２

、本公司董事会对因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歉，并提醒投资者谨慎决策，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0877

证券简称：

*ST

嘉陵 公告编号：临

2013-005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2012

年度业绩预盈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时间：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

、业绩预告情况：盈利。

公司预计

2012

年度盈利

1,000

万元左右。

3

、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是否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是，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业绩预告出具了《关

于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2012

年度业绩预告的专项说明》。

二、上年同期业绩（

2011

年

1-12

月）

1

、净利润：

-252,870,486.38

元

2

、每股收益：

-0.3679

元

三、业绩盈利原因说明

2012

年，摩托车行业销售低迷，整体效益不佳，公司主营业务仍旧亏损，公司通过处置存量资产，同时投资

收益增加，经营业绩实现盈利。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2012

年年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二

O

一三年一月三十日

证券简称：新乡化纤 证券代码：

000949

公告编号：

2013-009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通过河南省

2012

年度第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09

年

7

月河南省科学技术厅、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国家税务局、河南省地方税务局联合下发的豫科

[2009]134

号《关于认定河南省

2009

年度第一批高新技术企业的通知》认定本公司为河南省

2009

年度第一批

高新技术企业，根据有关规定，本公司自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后三年内（即

2009-2012

年），按

15%

的比例缴

纳所得税。

近日，本公司收到河南省科学技术厅、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国家税务局、河南省地方税务局豫科

[2013]

1

号《关于公布河南省

2012

年度第一批通过复审高新技术企业名单的通知》，我公司通过河南省

2012

年度第一

批高新技术企业复审。

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

[2008]172

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国科发

火

[2008]362

号）和《河南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实施细则》（豫科

[2008]115

号）的有关规定，公司通过河南省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复审。

根据有关规定，本公司自获得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后三年内（即

2012-2015

年），继续按

15%

的比例缴纳所

得税。

特此公告。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30

日

证券简称：中粮生化 证券代码：

000930

公告编号：

2013-003

债券简称：

11

中粮

01

债券代码：

112058

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2013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

本期债券

"

）将于

2013

年

2

月

18

日支付

2012

年

2

月

16

日至

2013

年

2

月

15

日期间 （以下简称

"

本年度

"

）的利息

6.8

元

/

张

(

含税

)

。

本次债券付息权益登记日为

2013

年

2

月

8

日，凡在

2013

年

2

月

8

日（含）前买入并持有本期债

券的投资者享有获得本次利息款的权利。 根据《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1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1

、债券名称：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2

、债券简称：

11

中粮

01

。

3

、债券代码：

112058

。

4

、发行总额：人民币

5

亿元。

5

、债券期限：

5

年，附第

3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6

、债券利息：票面利率为

6.80%

，在债券存续期限前

3

年固定不变。

7

、起息日：

2012

年

2

月

16

日。

8

、付息日：

2013

至

2017

年每年的

2

月

16

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9

、上市时间和地点：

2012

年

4

月

20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10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

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

二、本次债券付息方案

按照《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票面利率公告》，本期

债券票面利率为

6.80%

。 每手面值

1,000

元的本期债券派发利息为

68

元（含税）。 扣税后个人、证

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取得的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

54.40

元； 扣税后非居民企业 （包含

QFII

、

RQFII

）取得的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

61.20

元。

三、债券付息权益登记日、除息日及付息日

1

、债权登记日为

2013

年

2

月

8

日。

2

、除息日为

2013

年

2

月

18

日。

3

、付息日为

2013

年

2

月

18

日。

四、债券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2013

年

2

月

8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全体本期债券持有人。

五、债券付息方法

1

、本公司将与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国结算深圳

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

本公司将在债券登记日

1

个交易日前将本年度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2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

机构（证券公司或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本期债券利息所得税征收的说明

1

、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包括证券

投资基金）债券持有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20%

，由本

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2

、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

行办法》（国税发［

2009

］

3

号）以及《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

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

国税函

[2009]47

号

)

等规定，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包括

QFII

、

RQFII

）

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缴纳

10%

企业所得税，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3

、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其他债券持有者，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七、相关机构

1

、发行人：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安徽省蚌埠市中粮大道

1

号

联系人：孙实发、李建成、梁修华

电话：

0552-4926886

、

4928005

传真：

0552-4928703

邮政编码：

233010

2

、主承销商：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武定侯街

2

号泰康国际大厦

2

楼

项目主办人：蔡玉

电话：

010-51876667

传真：

010-68012845

邮政编码：

100033

3

、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地址：深圳市深南中路

1093

号中信大厦

18

楼

联系人：车军

邮政编码：

518031

特此公告。

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30

日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2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票面利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对

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发行面值总额不超

过人民币

25

亿元（含

25

亿）的公司债券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证监许可

[2012]1667

号文核准，其中第一期公司债券总额为

16

亿元，

已于

2012

年

12

月

24

日发行完毕。 本期债券为本次债券的第二期发行，

发行面值总额

9

亿元。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于

2013

年

1

月

30

日下午

15:00

前在网下向机构投

资者进行了票面利率询价， 根据网下向机构投资者询价簿记结果，经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充分协商和审慎判断，最终确定本期债券票面利率

为

5.45%

。

发行人将按上述票面利率于

2013

年

1

月

31

日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

网上公开发行（网上发行代码为

"751984"

，简称

"12

永泰

02"

），于

2013

年

1

月

31

日

-2013

年

2

月

4

日面向机构投资者网下发行，具体认购方法请参

见

2013

年

1

月

29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上的《永

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2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发行公告》。

特此公告。

发行人：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1

月

30

日

（上接

D2

版）

当出现以下情形之一时，本方案中的现金选择权将不予实施，方案终止，

Ｂ

股将继续于深交所

Ｂ

股市场交易：（

１

）香港联交所未批准公司公

众持股量不低于

２０％

的豁免申请；（

２

）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导致前三名公众股东合计持股比例超过公众持股量的

５０％

或在香港开户的境外公

众股股东人数少于

３００

人；（

３

）本方案未获得所需要的股东大会批准或中国证监会、香港联交所及其他政府部门和机构的核准或批准（如需）。

若申报期结束后并未出现上述情况，现金选择权将进行清算交收。 即于申报期内有效申报的

Ｂ

股股东将获得由现金选择权提供方按本方

案中约定的价格支付的现金对价，具体行权价格在公司

Ｂ

股股票停牌前一交易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收盘价

２８．３０

港元

／

股的基础上溢价

５％

，确定

为

２９．７２

港元

／

股。

公司

Ｂ

股股东现金选择权方案的详细安排（包括但不限于现金选择权申报期间、现金选择权申报和结算的方法等）将依据适用的法律、法

规的规定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现金选择权方案实施完成后，全体

Ｂ

股股东持有的

Ｂ

股股份，将由公司董事会授权的名义持有人代表全体

Ｂ

股股东适时在公司董事会指定

的香港合资格券商开立

Ｈ

股账户（该账户仅用于为投资者办理代理交易和登记结算使用），同时将托管公司

Ｈ

股股份及办理相关事项（具体操

作细则及相关方的权利义务安排将另行公告）。

资料齐全的境外投资者在公司

Ｈ

股完成登记后，可将其所持

Ｈ

股股票转出至自身已有的

Ｈ

股账户；也可向香港合资格券商或其他境外证

券公司申请开立独立的

Ｈ

股账户，并将其所持

Ｈ

股股票转出至新开立的

Ｈ

股账户。 未来通过境内证券公司交易系统交易的股东的交易操作方

式除股票交易代码变更外基本保持不变，但其受相关法规限制仅有持有或卖出股票的权利，变更后的股票交易代码将会另行公告。

若本方案成功实施完毕，公司股票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后，

Ｈ

股股东可以根据自身所处情况及自愿原则，在符合法律法规

和交易规则的前提下，选择通过境内证券公司交易系统或境外证券公司交易系统进行交易活动。 其中，非境内交易的境外投资者，可按一般

Ｈ

股交易规则买入或卖出本公司

Ｈ

股股票。 境内投资者和境内交易的境外投资者， 未来的交易操作方式除股票交易代码发生变更外基本保

持不变（变更后的股票交易代码将另行公告），但受相关法规或规则限制仅拥有持有或卖出本公司

Ｈ

股股票的权利，其卖出本公司

Ｈ

股所得资

金将被及时汇回中国境内。 若以后相关法律法规允许境内居民认购境外股票，上述境内投资者和境内交易的境外投资者将可以通过合符资

格的券商买入或卖出本公司

Ｈ

股股票。

在境内居民能够认购境外股票之前，或通过境内证券公司交易系统交易的

Ｈ

股被完全售出之前，公司将慎重面对部分

Ｈ

股账户交易权利

受限这一客观事实，在处理一些相关的重大事项如配股时，充分考虑各类投资者参与权利的公平性。

公司将根据 《国务院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份及上市的特别规定》、《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关于到香港上市公司对公

司章程作补充修改的意见的函》（“证监海函［

１９９５

］

１

号”）、《关于进一步促进境外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深化改革的意见》等法律、法规，并参照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２００６

年修订）》、《香港上市规则》、《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要求，起草《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Ａ＋Ｈ

），并提请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该《公司章程》（

Ａ＋Ｈ

）将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获得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后，在公司

Ｈ

股上市之日起生效。 公司于

Ｈ

股上市后，

将依据该《公司章程》（

Ａ＋Ｈ

）规定的情形召开类别股东会议。 在

Ｈ

股上市前，公司现行章程继续有效。

二、本次方案的实施背景

（一）公司

Ｂ

股交易不活跃

目前公司总股本为

２９５

，

７２１

，

８５２

股，其中

Ａ

股

１８３

，

７２８

，

４９８

股，

Ｂ

股

１１１

，

９９３

，

３５４

股。 虽然公司的

Ｂ

股发行量达到

Ａ

股发行量的

６０．９６％

，但

Ｂ

股

交易一直处于极度不活跃状态，其成交额、成交量、换手率等指标远低于公司

Ａ

股数据。 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为基准日，往前

２５０

日的交易数据为

例，比较结果如下表所示：

证券简称 期间成交量

（

万股

）

期间成交额

（

亿元

）

期间换手率

（

％

）

日均换手率

（

％

）

丽珠

Ｂ ４

，

４４６．８０ ９．１５ ３９．７１ ０．１５８８

丽珠集团

４２

，

５３６．０７ １１０．３７ ２３９．４１ ０．９５７６

Ｂ

股数据占

Ａ

股比例

１０．４５％ ８．２９％ １６．５９％ １６．５９％

（数据来源：

ｗｉｎｄ

资讯）

（二）公司股票在香港流通有助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本方案成功实施后，公司股票实现在香港上市流通，有利于提升公司的国际形象、品牌知名度；同时，境外资本市场可为公司提供更加广

阔的融资平台和价值实现平台，有利于公司参与境外资本运作，完成高效便捷的融资，实施境内外的业务拓展和资源整合，加速推进公司的

国际化进程，促进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方向发展，从而进一步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力。

三、本次方案的股东权益保护机制

（一）股东大会投票

１

、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并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由于本次方案属于《公司法》及《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需要以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

事项”，故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方案相关事宜时，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以特别决议形式表决通过。

本次方案同时涉及变更

Ｂ

股股东的权利，为保护

Ｂ

股股东权利，本方案除正常股东大会程序外，同时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

Ｂ

股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公司将对出席股东大会的全体股东和

Ｂ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分别统计，并须分别经出席股东大会的全体股东和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本次方案。

２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结合

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股东大会提供网络投票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交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向全

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股东大会通知将明确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投票程

序。

３

、采用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机制

为提高中小股东的参与投票程度，股东大会将采用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制度。

（二）

Ｂ

股股东现金选择权

为充分保护

Ｂ

股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决定安排第三方向丽珠集团的全体

Ｂ

股股东提供现金选择权，在实施现金选择权的股权登记日登

记在册的

Ｂ

股股东可以全部或部分行使现金选择权，但已向公司承诺放弃现金选择权的

Ｂ

股股东除外。 目前，公司股东天诚实业、高瓴基金及

ＳＵＮＰＬ

已出具承诺，放弃行使现金选择权。

１

、提供现金选择权的第三方及其简介

本次方案中提供现金选择权的第三方包括但不限于：

Ｈｉｌｌｈｏｕｓ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及其管理的基金、国信（香港）资管。 公司董事会不排除将根据具体

情况安排其他第三方提供现金选择权，并适时公告。

Ｈｉｌｌｈｏｕｓ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是一家注册于开曼群岛的资产管理公司， 注册号

ＷＫ－１４７２９７

， 主要管理来自世界知名机构投资者的资本。

Ｈｉｌｌｈｏｕｓ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高度重视基本面研究， 致力于长期价值投资， 目前管理的资产规模超过

７０

亿美元。 公司目前的

Ｂ

股股东

ＧＡＯＬＩＮＧ ＦＵＮＤ

，

Ｌ．Ｐ．

即为

Ｈｉｌｌｈｏｕｓ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管理的基金之一。

国信证券（香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是香港证监会发牌的持牌法团（中央编号：

ＡＵＸ５７２

），持有香港证监会颁发的第

１

类（证券交易）、 第

４

类（就证券交易提供意见）、 第

５

类（就期货合约提供意见）、 第

９

类（提供资产管理） 受规管业务牌照，是国信证券拓展跨境资产管理业务与服

务的运作主体。 目前，国信（香港）资管管理的基金有国信投资资金系列和国信人民币投资系列。

２

、实施方法

在本次方案经包括

Ｂ

股股东在内的丽珠股东大会审议并分别经出席股东大会的全体股东和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

过，并取得中国证监会、香港联交所及其他相关政府部门和机构（如需）的核准或原则上批准后，公司将以公告方式，公布现金选择权的申报

期间、申报和结算的方法等。

公司

Ｂ

股股东须在申报期内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有效申报的

Ｂ

股股份可以获得由现金选择权提供方按本方案中约定的价格支付的现金

对价，未在规定期间内申报的现金选择权将作废。 具体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现金选择权申报期间、现金选择权申报和结算方法将另行公

告。 若投资者未参与申报现金选择权或申报无效，其所持

Ｂ

股股份将会在本方案通过所有审批程序并实施完成后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

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

申报期结束后，于申报期内有效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

Ｂ

股股份，现金选择权提供方将按本方案中约定的价格向其支付现金对价。

３

、行权价格

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丽珠

Ｂ

股股东，可就其有效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每一股

Ｂ

股股份，获得由现金选择权提供方支付的现金对价，具

体行权价格按照公司

Ｂ

股股票停牌前一交易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收盘价

２８．３０

港元

／

股的基础上溢价

５％

，确定为

２９．７２

港元

／

股；若公司股票在本次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丽珠

Ｂ

股股东现金选择权实施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等事项，该现金选择权的价格亦作相应调整。

４

、行权币种

本次方案中现金选择权的行权币种为港币。

５

、相关信息披露

公司

Ｂ

股股东现金选择权方案的详细安排（包括但不限于现金选择权申报期间、现金选择权申报和结算的方法等）将依据适用的法律、法

规的规定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６

、现金选择权不予实施的情形

当出现以下情形之一时，本方案中的现金选择权将不予实施，方案终止，

Ｂ

股将继续于深交所

Ｂ

股市场交易：（

１

）香港联交所未批准公司公

众持股量不低于

２０％

的豁免申请；（

２

） 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导致公众股前三名股东的

Ｂ

股合计持股比例不符合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规定的少

于

５０％

或在香港开户的境外公众股股东人数少于

３００

人；（

３

）本方案中规定的其他不予生效或终止的情形。

四、不活跃账户的处理

不活跃账户持有的

Ｂ

股股份，如未申报或未有效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将会在本方案通过所有审批程序并实施完成后转换上市地以介绍

方式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

五、信息披露计划

公司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等规定，对本方案的进展情况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拟进行披露的重要进展事项将包括但不限于：

１

）批准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获得中国证监会关于公司境外上市申请的受理函

３

）获得香港联交所关于公司

Ａ１

上市申请表的受理函

４

）

Ｂ

股转换上市地在

Ｈ

股上市及挂牌交易境内操作指南

５

）获得中国证监会境外发行核准

６

）通过香港联交所上市聆讯并获得原则上批准

７

）公告

Ｂ

股停牌和现金选择权实施的预计时间

８

）现金选择权实施公告

９

）现金选择权实施的提示性公告（多次）

１０

）现金选择权实施结果的公告

１１

）公司

Ｂ

股简称及代码于深交所摘除

１２

）获得联交所正式批准

１３

）公司

Ｈ

股于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

所有方案进展公告将以中文、英文两种形式分别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文汇报同步披露。

六、本次方案的决策过程

（一）本次方案已经获得的授权和批准

公司董事会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本次方案及相关事宜。

（二）本次方案尚需获得的授权和批准

１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本次议案，并同时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全体股东和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２

、公司就

Ｂ

股作为存量股票申请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事宜向中国证监会报送相关文件并取得核准；

３

、公司就

Ｂ

股作为存量股票申请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事宜向香港联交所报送相关文件并取得批准；

４

、其他政府部门和机构的核准或批准（如需）。

七、本次方案前后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化

本次方案前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对比如下表所示：

本次方案实施前 本次方案实施后

持股数量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持股数量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Ａ

股

１８

，

３７２．８５ ６２．１３％ Ａ

股

１８３７２．８５ ６２．１３％

其中

：

健康元

７

，

７５１．０２ ２６．２１％

健康元

７

，

７５１．０２ ２６．２１％

广州保科力

６０５．９４ ２．０５％

广州保科力

６０５．９４ ２．０５％

海滨制药

５８９．２９ １．９９％

海滨制药

５８９．２９ １．９９％

社会公众股东

９

，

４２６．６０ ３１．８８％

社会公众股东

９

，

４２６．６０ ３１．８８％

Ｂ

股

１１

，

１９９．３４ ３７．８７％ Ｈ

股

１１

，

１９９．３４ ３７．８７％

其中

：

天诚实业

５

，

０６６．０１ １７．１３％

天诚实业

５

，

０６６．０１ １７．１３％

社会公众股东

６

，

１３３．３３ ２０．７４％

提供现金选择权的第三方

及其他社会公众股东

６

，

１３３．３３ ２０．７４％

合计

２９

，

５７２．１９ １００．００％

合计

２９

，

５７２．１９ １００．００％

第三节 本次方案的合规性分析

一、本次方案符合国务院《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外上市外资股的规定》（国务院令【第

１８９

号】）相关规定

根据国务院《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的规定》（国务院令【第

１８９

号】）（

１９９５

年颁发）第二十四条规定“经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批

准，境内上市外资股或者其派生形式可以在境外流通转让。 前款所称派生形式，是指股票的认股权凭证和境外存股凭证。 ”

根据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已与中国证监会合并。 故在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后，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

上市地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符合上述规定。

二、公司可以向中国证监会提出境外挂牌交易申请

１

、根据《证券法》规定，“申请股票上市交易应当向证券交易所报送相关股东大会决议”；

２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发行股票和上市申报文件及审核程序的监管指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２０１２

】

４５

号）相关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在符合境外上市地上市条件的基础上，可自主向中国证监会提出境外发

行股票和上市申请。 ”

因此关于选择上市地（含境外上市）等事项，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可向中国证监会提出境外上市申请。

三、公司可以向香港联交所申请以介绍方式上市

根据《香港上市规则》相关规定，介绍（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是已发行证券申请上市所采用的方式，该方式毋须作任何销售安排，因为寻求上市的

证券已有相当数量，且被广泛持有，故可推断其在上市后会有足够市场流通量。

下列情况，一般可采用介绍方式上市：

（

１

）寻求上市的证券已在另一家证券交易所上市；

（

２

）发行人的证券由一名上市发行人以实物方式分派予其股东或另一上市发行人的股东；或

（

３

）控股公司成立后，发行证券以交换一名或多名上市发行人的证券。 任何通过债务偿还安排及╱或其他形式的重组安排计划（

ｓｃｈｅｍｅ

ｏｆ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或其他方式进行的重组（藉以使一名海外发行人发行证券，以交换一名或多名香港上市发行人的证券，而香港发行人的上市

地位，会在海外发行人的证券上市时被撤销），必须事先经香港上市发行人的股东以特别决议批准。

同时，《香港上市规则》中关于证券上市的主要要求如下：

１

、财务要求

新申请人须具备不少于

３

个财政年度的营业记录，并须符合下列三项财务准则其中一项：

项目 盈利测试 市值

／

收入测试 市值

／

收入

／

现金流量测试

股东应占盈利

过去三个财政年度至少

５

，

０００

万港元

（

最近一年

盈利至少

２

，

０００

万港元盈利

，

及前两年累计盈利

至少

３

，

０００

万港元

）

－ －

收入

－

最近一个经审计财政年度至少

５

亿港元

最近一个经审计财政年度至少

５

亿港

元

现金流

－ －

前三个财政年度来自营运业务的现金

流入合计至少

１

亿港元

市值 上市时至少达

２

亿港元 上市时至少达

４０

亿港元 上市时至少达

２０

亿港元

２

、是否适合上市

必须是香港联交所认为适合上市的发行人及业务；如发行人或其集团（投资公司除外）全部或大部分的资产为现金或短期证券，则其一

般不会被视为适合上市，除非其所从事或主要从事的业务是证券经纪业务。

３

、营业纪录及管理层

新申请人须在大致相若的拥有权及管理层管理下具备至少

３

个财政年度的营业纪录。 这实际指该公司：在至少前

３

个财政年度管理层大

致维持不变；及在至少最近一个经审计财政年度拥有权和控制权大致维持不变。

豁免：在市值

／

收入测试下，如新申请人能证明下述情况，香港联交所可接纳新申请人在管理层大致相若的条件下具备为期较短的营业纪

录：董事及管理层在新申请人所属业务及行业中拥有足够（至少三年）及令人满意的经验；及在最近一个经审计财政年度管理层大致维持不

变。

４

、最低市值

新申请人上市时证券预期市值至少为

２

亿港元。

５

、公众持股的市值

新申请人预期证券上市时由公众人士持有的股份的市值须至少为

５

，

０００

万港元。

６

、公众持股量

无论任何时候公众人士持有的股份须占发行人已发行股本至少

２５％

。

若发行人拥有一类或以上的证券，其上市时由公众人士持有的证券总数必须占发行人已发行股本总额至少

２５％

；但正在申请上市的证券

类别占发行人已发行股本总额的百分比不得少于

１５％

， 上市时的预期市值也不得少于

５

，

０００

万港元。 如发行人预期上市时市值超过

１００

亿港

元， 则香港联交所可酌情接纳发行人上市时由公众人士持有的证券总数占发行人已发行股本总额的比例为介乎

１５％

至

２５％

之间的较低百分

比。

公司

Ｂ

股公众股东占总股本

２０．７４％

，公司将就申请上市的证券类别公众持股量向香港联交所提出豁免申请。

７

、股东分布

持有有关证券的公众股东须至少为

３００

人。 持股量最高的三名公众股东实际持有的股数不得占证券上市时公众持股量逾

５０％

。

有关要求的详细情况，请参阅《香港上市规则》，公众可查阅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ｋｅｘ．ｃｏｍ．ｈｋ

。

公司可在满足《香港上市规则》及香港联交所要求、且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况下，实施本次方案。

四、公司可依据相关技术指引完善

Ｂ

股转换为

Ｈ

股后原

Ｂ

股股东的交易操作细则

根据《深市

Ｂ

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及挂牌交易境内证券公司技术指引》、《深市

Ｂ

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

联交所上市及挂牌交易境内证券公司数据接口规范》等有关文件的规定，公司可进一步制定及完善公司

Ｂ

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

交所上市及挂牌后原

Ｂ

股股东的相关交易操作细则。

第四节 本次方案的风险因素

投资者在评价公司本次方案时，除本方案的其他内容和与本方案同时披露的相关文件外，还应特别认真地考虑下述各项风险因素。

一、方案未获批准的风险

公司董事会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本次方案及相关事宜，但本方案尚需经过以下授权和批准：

１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本次议案，并同时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全体股东和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２

、公司就

Ｂ

股作为存量股票申请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事宜向中国证监会报送相关文件并取得核准；

３

、公司就

Ｂ

股作为存量股票申请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事宜向香港联交所报送相关文件并取得批准；

４

、其他政府部门和机构的核准或批准（如需）。

本次方案如未能取得上述任何一个或任何其他相关的政府部门或机构的核准或批准， 则本次方案终止，

Ｂ

股将继续于深交所

Ｂ

股市场交

易。

二、与现金选择权相关的风险

本次方案将由第三方向全体

Ｂ

股股东提供现金选择权，公司股东天诚实业、高瓴基金及

ＳＵＮＰＬ

已出具承诺放弃行使现金选择权。 当现金

选择权申报过程中出现以下情形之一时，本次方案将不予实施，方案终止，

Ｂ

股将继续于深交所

Ｂ

股市场交易：

（

１

）香港联交所未批准公司公众持股量不低于

２０％

的豁免申请；

（

２

）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导致前三名公众股东的合计持股比例超过公众持股量的

５０％

或在香港开户的境外公众股股东人数少于

３００

人；

（

３

）本方案未获得所需要的股东大会批准或中国证监会 、香港联交所及其他政府部门和机构的核准或批准（如需）。

三、投资环境不同的风险

Ｂ

股市场和

Ｈ

股具有不同的交易特点（包括成交量和流通性）及投资者基础，包括零售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的参与程度有所不同。 由于此

等差异的存在，公司

Ｂ

股和

Ｈ

股的交易价格未必相同，公司亦无法保证公司日后

Ｈ

股的价格将高于或等于

Ｂ

股转换上市地前的价格。 同时，公司

Ａ

股价格的波动也有可能对公司

Ｈ

股的价格造成影响，而公司

Ｈ

股价格的波动亦可能对公司

Ａ

股的价格造成影响。

四、执行时间不可控的风险

本次方案的实施尚需经过以下授权或批准，经包括

Ｂ

股股东在内的丽珠集团股东大会审议并分别经出席股东大会的全体股东和

Ｂ

股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经中国证监会、香港联交所及其他相关政府部门和机构（如需）核准或批准。 上述法律程序履行时间存

在的不确定性将导致本次方案的执行时间存在不可控的风险。

五、交易不便的风险

本次方案实施后，未来仍通过境内证券公司交易系统进行交易的投资者，其交易操作方式相比原交易

Ｂ

股时基本保持不变，但仍存在交

易股票代码变更等带来的交易不便风险。

六、交易系统风险

未来公司股票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成功后，原

Ｂ

股投资者可以根据自身所处情况及自愿原则，在符合法律法规和交易规则

的前提下，选择通过境内证券公司交易系统或境外证券公司交易系统进行

Ｈ

股交易活动。 由于之后使用的

Ｈ

股交易系统与之前使用的

Ｂ

股交

易系统可能存在差异，且新的交易系统可能涉及境内外的多个环节，投资者可能面临与之前不同的交易系统风险。

七、交易费用增加的风险

本次方案实施后，未来仍通过境内证券公司交易系统进行交易的投资者，仍需要向境内证券公司支付相应的佣金，并需同时承担

Ｈ

股的

所有交易费用；除此之外，投资者还需承担

Ｈ

股市场的一些特殊交易费用，包括登记及过户费、代收股息费和代收红股费等；

未来仍通过境内证券公司交易系统进行交易的投资者，将在香港售出股票后所得款项，由指定的香港合资格券商汇总后将所得资金汇

回境内，委托中国结算公司划至境内证券公司结算备付金账户。 相关汇款行为存在跨境转款成本，尤其在当日交易量很小的情况下，有可能

导致当日每股股票对应的单位跨境转款成本达到相对较高水平。 这些成本最终将需由通过境内证券公司交易系统交易的投资者承担，从而

导致交易费用相应增加。

八、交易时间差异的风险

本次方案实施后，未来仍通过境内证券公司交易系统交易的投资者，其交易时间和通过直接开立境外

Ｈ

股账户的境外投资者的交易时间

存在一定差异：

１

、

Ｈ

股交易时间为

５．５

小时

／

天，具体为上午

９

：

３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６

：

００

，境内股票的交易时间为

４

小时

／

天，具体为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２

、境内和香港两地公众假期不同。

此类差异可能导致未来境内投资者和境内交易的境外投资者，和非境内交易的境外投资者，交易权利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对等现象。 如，

当境内交易投资者处于非交易时段时，非境内交易的境外投资者仍可进行交易；当遇境内单方面公众假期时，境内交易投资者的交易结算及

回款可能较非境内交易的境外投资者滞后等。

九、交易权利受到限制的风险

根据中国相关法规规定，目前境内居民不得直接购买境外股票。 因此在本次方案实施完成后，境内投资者和境内交易的境外投资者仅拥

有持有或卖出本公司

Ｈ

股股票的权利，其卖出本公司

Ｈ

股所得资金将被及时汇回中国境内。若以后相关法律法规允许境内居民认购境外股票，

上述两类投资者将可以通过合资格券商买入或卖出本公司

Ｈ

股股票。

非境内交易的境外投资者不受上述限制，可按一般

Ｈ

股交易规则买入或卖出本公司

Ｈ

股股票。

十、不活跃账户的风险

不活跃账户持有的

Ｂ

股股份或未参与申报现金选择权、有效申报但未参与实施现金选择权的

Ｂ

股股份，将会在本方案通过所有审批程序

并实施完成后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

第五节 投资者特别注意事项

公司就

Ｂ

股作为存量股票申请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涉及到原

Ｂ

股股东所持有股票上市地的变化，投资者可以

根据自身身份、情况及自愿原则，通过境内证券公司交易系统或境外交易系统实施交易；但鉴于存在以下差异，因此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如

下重大事项：

一、交易权利受到限制

根据中国相关法规规定，目前境内居民不得直接购买境外股票。 因此在本次方案实施完成后，境内投资者仅拥有持有或卖出本公司

Ｈ

股

股票的权利，其卖出本公司

Ｈ

股所得资金将被及时汇回中国境内。 若以后相关法律法规允许境内居民认购境外股票，境内投资者将可以通过

合资格券商买入或卖出本公司

Ｈ

股股票。 境外投资者如选择通过境内证券公司交易系统进行公司

Ｈ

股交易，需受与境内投资者同等的限制。

非境内交易的境外投资者不受前述限制，可按一般

Ｈ

股交易规则买入或卖出本公司

Ｈ

股股票。

二、交易时间差异

本方案实施后，原

Ｂ

股投资者中继续通过境内证券公司交易系统交易的投资者，其交易时间和通过直接开立境外

Ｈ

股账户的境外投资者

的交易时间存在一定差异。

１

、香港

Ｈ

股交易时间为

５．５

小时

／

天，具体为上午

９

：

３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６

：

００

，而境内股票的交易时间为

４

小时

／

天，具体为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２

、境内和香港两地公众假期不同。

此类差异可能导致未来境内投资者和境内交易的境外投资者，和非境内交易的境外投资者，交易权利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对等现象。 如，

当境内交易投资者处于非交易时段时，非境内交易的境外投资者仍可进行交易；当遇境内单方面公众假期时，境内交易投资者的交易结算及

回款可能较非境内交易的境外投资者滞后等。

三、交易成本不同

由于两地市场不同，因此投资者所面临的股票交易费用也不尽相同，以下是两地交易费用的对比披露：

１

、一般交易费用比较

交易费用名称 深交所

Ｂ

股费率 香港联交所

Ｈ

股费率

佣金

不得高于成交金额的

０．３％

，

也不得低于代收的

证券交易监管费和证券交易经手费

，

起点

５

港

元

。

可与经纪商自由商议佣金收费

证券交易经手费

（

香港称为

“

交易费

”）

０．３０１‰ ０．００５％

证券交易监管费

（

香港称为

“

交易征费

”）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证券交易印花税 对出让方按成交金额的

１‰

征收 对出让方和受让方按照成交金额的

０．１％

征收

结算费

０．０５％

每宗买卖总值的

０．００２％

，

买卖每边最低及最高

收费分别为

２

港元及

１００

港元

未来境内投资者和境内交易的境外投资者在进行下单委托时，仍需要向境内证券公司支付相应的佣金，不再承担境内证券交易经手费、

监管费、印花税和结算费，即这两类投资者需同时承担境内佣金和

Ｈ

股市场一般交易费用。 非境内交易的境外投资者只需承担

Ｈ

股市场一般

交易费用及可能发生的特殊费用。

２

、

Ｈ

股特殊费用

费用名称 深交所

Ｂ

股 香港

Ｈ

股

登记及过户费 无 每手

１．５

港元

代收股息费 无 现金股息总值的

０．１２％

代收红股 无

每手红股收费

２

港元

，

最低

２

港元

，

最高

５

，

０００

港

元

香港结算公司在上市公司宣布的派息截止过户日当日，向经纪公司收取每手

１．５

港元的登记及过户费，收费基数为当时与上次的截止过

户日之间，经纪公司持有有关股票股数的净增幅。 有些经纪公司只向在该期限内增持该股票的客户收取此项费用，另一些经纪公司则会向所

有持有该股票的客户收取费用，并可能另收附加费。此费用只适用二手市场买入的第一次息权登记。因通过境内证券公司交易系统交易的投

资者只能卖出，因此该笔费用不适用于此类投资者，但直接通过境外交易系统交易的投资者，则可能会涉及到此费用。

３

、交易单位差异形成的碎股成本

Ｂ

股购买数额以

１００

股为一手，卖出则无此下限，不足一手的为“零股”，在

Ｂ

股市场，“零股”是可以通过交易系统直接卖出的，且应当一次

性申报卖出。

香港买卖股票最小的交易单位也为一手，且每只股票一手的股数都不尽相同。 通常联交所的每笔证券交易金额不低于

２

，

０００

港元，每家

上市公司可按照自身情况确定其股票的每手股数。 余额不足一手的部分为碎股，投资者如需出售碎股，需以略低于市价的价格转让给一些专

门收购碎股的机构，转让价格一般是市价的

８５％－９０％

，因此差价部分也构成了交易成本。 且目前

Ｂ

股交易的最小单位为

１００

股

／

手，其转为

Ｈ

股

后最小交易单位可能会与原

Ｂ

股不一致，本方案实施后很可能一次性导致投资者所持股份存在碎股。

公司将在香港联交所聆讯通过后，确定未来香港联交所上市的每手对应的股数，并及时向投资者另行公告，投资者届时可以确定所持股

份的碎股数量。

通过境内证券公司交易系统交易的投资者未来下单卖出

Ｈ

股时，如委托数量超过一手，碎股部份将由指定的香港合资格券商按整股部份

的平均成交价折让

１０％

保证成交；如委托数量不足一手，指定的香港合资格券商将按接收委托时的当前市场成交价折让

１０％

保证成交。

４

、外汇跨境转款费用

未来仍通过境内证券公司交易系统进行交易的投资者，将在香港售出股票后所得款项，由指定的香港合资格券商汇总后将所得资金汇

回境内，委托中国结算公司划至境内证券公司结算备付金账户。 相关汇款行为存在跨境转款成本，尤其在当日交易量很小的情况下，有可能

导致当日每股股票对应的单位跨境转款成本达到相对较高水平。 这些成本最终将需由通过境内证券公司交易系统交易的投资者承担，从而

导致交易费用相应增加。

四、税负差异

目前丽珠

Ｂ

股的投资者主要为境内个人投资者、 境外个人和境外机构投资者等类型。 相关投资者在

Ｂ

股和

Ｈ

股交易中所需缴纳的税金主

要是因持有股票而获分配股息红利产生的所得税、因所持股票转让产生的所得税，以及股票交易的印花税，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息、红利所得税

１

、境内个人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２０１２

］

８５

号），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起，对

个人投资者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其所持股票的股息红利所得计征个人所得税，但对其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将会根

据该等个人投资者持股期限的长短有一定的折减。

上述财税［

２０１２

］

８５

号文的适用对象通常理解为境内上市的

Ａ

股及

Ｂ

股公司。 对于本次方案后持有

Ｈ

股股票的股东，其未来股息红利所得

是否可以适用上述个人所得税差别化征收政策，目前尚未有任何明确规定。 若不能适用，则其未来的股息红利所得的所得额全部将计入其应

纳税所得。

２

、境外个人

对于本次方案前持有公司

Ｂ

股的境外个人，由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和外籍个人取得股票（股权）转让收益和股

息所得税收问题的通知》（国税发［

１９９３

］

０４５

号）已被明文废止，目前，公司在

Ｂ

股分红时，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若干政策

问题的通知（财税字［

１９９４

］

２０

号）的有关规定，本公司对

Ｂ

股外籍个人股东未代扣所得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２０１２

］

８５

号）实施后，公司将按其规定执行。

对于本次方案后持有公司

Ｈ

股的境外个人，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字［

１９９４

］

０２０

号）》的

规定，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３

、企业所得税

按目前的规定，境内机构不能持有公司

Ｂ

股。

对于持有公司

Ｂ

股的境外机构投资者而言，其所获分配的股息红利所得的税收政策在本次方案之后持有

Ｈ

股时并未发生变化，具体如

下：

根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境外

Ｈ

股非居民企业股东派发股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８

〕

８９７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居民企业取得

Ｂ

股等股票股息征收企业所得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３９４

号）规定，在中国境内外公开发行、

上市股票（

Ａ

股、

Ｂ

股和海外股）的中国居民企业，在向非居民企业股东派发

２００８

年及以后年度股息时，应统一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

税。 非居民企业股东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依照税收协定执行的有关规定办理。

相关税负的扣缴由法律规定的代扣代缴义务人执行。

（二）股票转让所得税

１

、境内个人

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转让股票所得继续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的通知》（财税字［

１９９８

］

６１

号），对于本次方案之前持有

Ｂ

股

的境内投资者，其转让公司

Ｂ

股股票的所得暂免征个人所得税。

对于上述境内投资者因本次方案而持有的

Ｈ

股，其转让是否能适用上述财税字［

１９９８

］

６１

号则尚无明确的政策指引；如不能适用，则需按

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

２

、境外个人

根据上述财税字［

１９９８

］

６１

号，对于本次方案之前持有

Ｂ

股的境外投资者，其转让公司

Ｂ

股股票的所得暂免征个人所得税。

对于因本次方案而持有公司

Ｈ

股的境外投资者， 由于之前规定境外个人转让

Ｈ

股所得可以免所得税的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商投资企

业、外国企业和外籍个人取得股票（股权）转让收益和股息所得税收问题的通知》（国税发［

１９９３

］

０４５

号）已被国务院国办发［

２０１０

］

２８

号文废止，

目前尚缺乏明确的政策指引。如果该等境外个人按照相关规定构成中国境内税收居民或届时其持有的公司股票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２５％

，因为

上述财税字［

１９９８

］

６１

号又不适用于

Ｈ

股，则该等境外投资者有可能需要按照《个人所得税法》的相关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

３

、境外机构

就股票转让的所得税，境外机构在本次方案之前持有

Ｂ

股及在本次方案之后持有

Ｈ

股的相关所得税问题并无实质区别。 在本次方案之后

投资者转让持有的公司

Ｈ

股，如不能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相关的财产收益应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及相关规定缴纳

１０％

的预提所得税。

（三）股票交易印花税

按中国目前的规定，持有公司

Ｂ

股的股票交易印花税，由卖出

Ｂ

股的股东按

０．１％

单边征收。

本次方案后，前述

Ｂ

股股票性质将变更为

Ｈ

股，应适用香港的交易印花税政策，对交易双方按成交金额的

０．１％

征收。

五、涨跌幅限制

丽珠

Ｂ

股交易实行价格涨跌幅限制，涨跌幅比例为

１０％

；

Ｈ

股交易没有涨跌幅限制，股票价格波动由市场决定。

六、回转交易制度差异

Ｂ

股回转交易制度是

Ｔ＋１

，即当天买入的股票在当天不可以卖出。

Ｈ

股回转交易制度是

Ｔ＋０

，即可以当天买卖，且次数不受限制。对于列入可以沽空名单的股票（如大型蓝筹股），更可以先卖后买。通过境外

交易系统进行交易的投资者，可按此

Ｈ

股规则进行回转交易。

通过境内证券公司交易系统进行交易的投资者，在本方案实施后，其所持股份只可继续持有或卖出，因此不存在回转交易。

七、交收制度差异

Ｂ

股

Ｔ＋３

交收制度，即在委托买卖后（含委托日）的第四个交易日进行交割，在达成交易后的第四个交易日完成资金和股份的正式交收，并

实现“货银对付”，在此之前，投资者不能提取卖出股票款和进行买入股票的转出托管。

Ｈ

股

Ｔ＋２

交收制度股票和资金的交收时间为交易日之后的第

２

个工作日下午

３

点

４５

分前，在

Ｔ＋２

以前，客户不能提取现金、实物股票及进行

买入股份的转托管。 通过境外交易系统进行交易的投资者，将按此

Ｈ

股规则进行交收。

八、最小波动价格差异

Ｂ

股最小波动价格为

０．０１

港元；

Ｈ

股并不统一买卖的价位，随着股票上市时价格范围的不同而最小波动价格也有所不同，如下表所示：

单位：港元

证券价格范围 最小波动价格

０．０１－０．２５ ０．００１

０．２５－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５－１０ ０．０１

１０－２０ ０．０２

２０－１００ ０．０５

１００－２００ ０．１

２００－５００ ０．２

５００－１０００ ０．５

１０００－２０００ １．０

２０００－５０００ ２．０

５０００－９９９５ ３．０

九、开盘集合竞价机制差异

１

、

Ｂ

股在深圳股市开盘交易机制

每个交易日

９

：

２０

至

９

：

２５

、

１４

：

５７

至

１５

：

００

，深交所交易主机不接受参与竞价交易的撤销申报；在其他接受申报的时间内，未成交申报可以撤

销。 每个交易日

９

：

２５

至

９

：

３０

，交易主机只接受申报，但不对买卖申报或撤销申报作处理。 证券的开盘价通过集合竞价方式产生，不能通过集合

竞价产生的，以连续竞价方式产生。

２

、香港股票市场开盘交易机制

开市前时段具体包括以下四个不同时段（

９

：

００

至

９

：

３０

）： 输入买卖盘时段（

９

：

００

至

９

：

１５

）：一般竞价盘可被输入系统，并可更改或取消。 假

如只是减少买卖股数，将不会影响该盘的轮候对盘时间次序；但若是更改指定价格或增加买卖股数，即会失去该盘原来的轮候对盘时间次序；

对盘前时段（

９

：

１５

至

９

：

２０

）：只可把竞价盘输入系统，所有买卖盘不得更改或取消。

对盘时段（

９

：

２０

至

９

：

２８

）：一般竞价盘的自动买卖盘配对，期间不得在系统输入、更改或取消任何买卖盘。在对盘时段达成的所有交易将被

视为在对盘时间开始时达成的交易。暂停时段（

９

：

２８－９

：

３０

）：系统处于静止状态，以便由开始前时段过渡至持续交易时段，期间不得输入、更改

或取消任何买卖盘。

按联交所交易规则，一般竞价盘包括竞价盘和限价盘。 其中竞价盘指投资者于指定时间内输入的未指定价格的买入或卖出委托指令；限

价盘指投资者于指定时间内输入的有指定价格的买入或卖出委托指令。公司

Ｂ

股转为

Ｈ

股后，非境内交易的境外投资者可以申报竞价盘或限

价盘的交易指令，境内投资者和境内交易的境外投资者只能申报限价盘的交易指令。

十、按金融资

一般而言，在

Ｂ

股市场上投资者不可以开立按金账户，而在港股市场，融资融券交易已经是一个相当成熟与完善的交易方式，投资者可以

选择只开立现金账户，也可以选择只开立按金账户。 如果投资者开立了按金账户，就可以利用按金融资来购买股票，也可以利用融资进行新

股申购。 在港股市场上，投资者利用按金融资交易方式，只需支付购买股票成本的一部分资金即可向开户银行或证券公司借钱来买卖股票。

未来直接通过境外交易系统进行交易的投资者能否进行按金融资，需视其境外开户及托管证券公司是否提供相应服务而定。

未来继续通过境内证券公司交易系统交易的投资者无法实施按金融资交易。

十一、 股份权利受限提示

经查询，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所有

Ｂ

股股票不存在质押冻结等权利受限情况。

在此提醒现金选择权申报期之前因各种原因权利受限股份的股份持有人或相关权利人，可结合各自实际需求，及时采取合法措施，以保

护自身根据本方案对该等股票所享有的权利（包括及时申报现金选择权的权利）。

以上仅列示了

Ｈ

股和

Ｂ

股的交易中存在较明显的差异，投资者应当全面了解

Ｂ

股和

Ｈ

股的所有交易特点及差异，需查阅相关网站。

深交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香港联交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ｋｅｘ．ｃｏｍ．ｈｋ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独立董事意见

就本次方案，公司的独立董事认为：

１

、本次方案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符合公司和股东的整体利益，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２

、方案作出了充分保护公司股东利益的相关安排。

３

、公司董事会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４

、同意本次关于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的总体安排。

二、财务顾问意见

本次方案的财务顾问国信证券认为：

１

、本次丽珠集团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２

、本次方案的实施有利于解决公司

Ｂ

股交易不活跃问题，且有利于公司登陆境外资本市场从而加速推进公司的国际化进程，符合公司发

展战略，符合公司和股东的整体利益。

三、律师法律意见

本次方案的中国法律顾问金杜律师认为：

本项目方案不违反《公司法》、《证券法》等中国法律法规及

／

或丽珠集团公司章程的规定，但是，本项目的实施尚需经过丽珠集团依法召开

的董事会和包括

Ｂ

股股东在内的丽珠集团股东大会审议并分别经出席股东大会的全体股东和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且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及其他有权部门的批准或同意。

四、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董事会作出本决议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形；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不

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的行为。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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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12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

同期相比增加

50%

以上。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3,743,768.05

元。

（二）每股收益：

0.10

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系

2012

年度公司房地产销售收入同比增长所致。

四、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12

年年报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30

日

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项目信息

北京产权交易所作为全国范围内的综合性权益交易市场平台，以国有企业股权交易为基础，开展涵盖技术交易、林权交易、文化产权交易、金融资产交易、环境权益交易、矿权交易、贵金属交易等在内的多品种股权、债券、实物资产交易，并着力于为中

小企业投融资提供专业化的服务。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登陆

ｗｗｗ．ｃｂｅｘ．ｃｏｍ．ｃｎ

，或联系北京产权交易所投融资服务中心马女士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９５５４６

北交所驻沪办事处刘先生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１２１３０１１

一、产权转让项目目录：

２０１3

年

1

月

31

日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

万元

）

净资产

（

万元

）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

万元

）

ＳＷ１３０１ＢＪ０００６３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天华南街

３

号院

３３

号

楼

１

门别墅

／ ４９１．８７

北京陆建中成机械施工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天华南街

３

号院

３３

号楼

１

门别墅对外转让

，

建筑面积

３５６．３

平方米

。

４４２．６８３

ＳＷ１３０１ＢＪ０００６０

北京金雁饭店部分闲置资产

／ ７０８．８２

北京金雁饭店将其持有的部分闲置资产对外转让

。

６３７．９３８

Ｇ３１３ＢＪ１００５４１１

鞍山瑞福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６０％

股权

及

７３３６．１５２６７９

万债权

７７３７．４１ ４０１．２６

注册资本

：

８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一般经营项目

：

房地产开发

、

房地产信息咨询

、

商品房销售

。

７５７６．９０８６７

９

Ｇ３１３ＢＪ１００５４１２

鞍山瑞福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２０％

股权

７７３７．４１ ４０１．２６

注册资本

：

８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一般经营项目

：

房地产开发

、

房地产信息咨询

、

商品房销售

。

８０．２５２

Ｇ３１３ＢＪ１００５４１０

大新华航空有限公司

５．５６１％

股权

／ １７２５６０４

注册资本

：

６００８３２

万元

经营范围

：

航空运输

；

航空维修和服务等

。

１００２３２．１

ＸＺ１２１１ＢＪ００７０９－６

北 京 城 乡 建 设 集 团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１０ＫＶ

（

６３０＊２

）

箱式变电站一座

／ ４５．５１６３

北京城乡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将其持有的

１０ＫＶ

（

６３０＊２

）

箱式变电站一座对外转让

。

１０

ＳＷ１３０１ＢＪ０００５８

昆明市关兴路华泰花园

６

幢

５

单元

４０１

号房

产

（

住宅

）

／ ６７．３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将所持有的昆明市关兴路华泰花园

６

幢

５

单元

４０１

号房产

（

住宅

）

一套对外转让

。

房屋建筑物面积

：

１０７．６６

？

平方米

，

土地使用

权面积

１５．９７

？

平方米

。

６０．５７

ＳＷ１３０１ＢＪ０００５９

昆明市关兴路华泰花园

６

幢

５

单元

４０２

号房

产

（

住宅

）

／ ７４．０３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将所持有的昆明市关兴路华泰花园

６

幢

５

单元

４０２

号房产

（

住宅

）

一套对外转让

。

房屋建筑物面积

：

１０７．６６

？

平方米

，

土地使用

权面积

１５．９７

？

平方米

。

６６．６３

ＳＷ１３０１ＢＪ０００５７

烟台市芝罘区大海阳路

７６－４－２

号房产

（

住

宅

）

／ ５４．９７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将所持有的烟台市芝罘区大海阳路

７６－４－２

号房产

（

住宅

）

一套对外转让

。

房屋建筑物面积

：

８１．４６

？

平方米

。

４９．４８

ＳＷ１３０１ＢＪ０００５３

沈阳市沈河区团结路

５２

号

（

３－６－１

）

号房产

／ ６６．１３

北京汽车工业供销公司将其持有的沈阳市沈河区团结路

５２

号

（

３－６－１

）

号房产对外转让

，

建筑面积为

１２４

平方米

。

８６．０３

Ｇ３１３ＢＪ１００５４０８

北京第一生物化学药业有限公司

１５％

股权

３５２５．１２ －１２３９２．１８

注册资本

：

５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原料药

、

片剂

、

胶囊剂

、

颗粒剂

、

口服液

、

注射剂

、

粉剂

、

洗剂制造

。

＠

一般经营项目

：

无

７５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５３４７－２

青岛维客沧口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４９％

股权

１９６７９．５６ ９２１２．０９

注册资本

：

５１０２

万元

经营范围

：

一般经营项目

：

批发

、

零售

：

日用百货

、

服装鞋帽

、

针织品

、

通讯器材

（

不含高频发射装置

）、

办公用品

、

家用电器

、

五金制品

、

五金交电

、

工艺品

、

体育用品

、

玩具

、

文具

；

房屋

、

柜台租赁等

。

４０６３

Ｇ３１３ＢＪ１００５４０９

江苏锦标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

５８１．４１ ４２９．７３

注册资本

：

５８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无

。

一般经营项目

：

电连接器

、

接插件技术的研究

、

开发

；

机械零部件加工

；

模具

、

节能电器制造

。

２１９．１６２３

ＸＺ１２１２ＢＪ０１００２－３

北人印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１

台闲置设备

／ ３３．１５

北人印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

２１

台闲置设备对外转让

。

３３

ＸＺ１２１２ＢＪ０１００４－３

北人印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１７

台闲置设备

／ ３７．９２

北人印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

１７

台闲置设备对外转让

。

３４．５

ＸＺ１２１２ＢＪ０１００５－３

北人印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

台闲置设备

／ ３９．９１

北人印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

１１

台闲置设备对外转让

。

３５．９２

ＸＺ１２１２ＢＪ００９４０－２

剑杆织机

／ １２

北京京冠毛巾有限责任公司将其持有的剑杆织机一批对外转让

。

１２

Ｇ３１３ＢＪ１００５４０６

北京融新创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３５％

股权

１２９５４８．９ ３３０７９．０５

注册资本

：

３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无

。

一般经营项目

：

项目投资

；

房地产开发

；

物业管理

；

企业管理

；

技术开发

、

技术服务

、

技术咨询

、

技术转让

；

经济信息咨询

。

１１５９７．９７

ＳＷ１３０１ＢＪ０００４９

广州市天河区华港花园

１６

号楼

５０３

室房产

／ １４６．６７

转让资产为

：

广州市天河区华港花园

１６

号楼

５０３

室房产

１４７

ＳＷ１２０８ＢＪ０００４２－４

鞍山钢铁集团公司所拥有的抵债资产

（

广

东省阳东县

３２５

国道边

３９００１

平方米土地使

用权

）

／ １１７３．９３

转让资产为

：

鞍山钢铁集团公司所拥有的抵债资产

（

广东省阳东县

３２５

国道边

３９００１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

）

７７０．５８

ＳＷ１３０１ＢＪ０００５２

海口市海甸五西路亚龙别墅

Ｂ２

栋房产

／ １４５．５１

北京市化工轻工总公司将其持有的海口市海甸五西路亚龙别墅

Ｂ２

栋房产对外转让

，

建筑面积为

３７９．１４

？

平方米

。

２０８

Ｇ３１３ＢＪ１００５４０５

北 京 信 息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１７２７．８１７８

万股股份

（

２．７４％

股权

）

１５６２０２．９ ７２２６７．８９

注册资本

：

６２９８５．４０９２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无

一般经营项目

：

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

、

维护

、

运营

、

管理

；

技术开发

、

技术服务

；

房地产开发

，

销售自行开发后的商品房

。

（

实物出资

７４２４．８１５８

万元

）

１９８７．６３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５３１１－２

北京市昌平水产养殖场整体产权

５７６３３．３７ ５７６３３．３７

注册资本

：

１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无

一般经营项目

：

养殖水产

、

家畜

；

垂钓服务

。

５２４９０．９２

*

代表国有产权拟向管理层转让项目


